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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七 十 六 號 報 告 書 第 7 章 

"望后石污水處理廠的改善工程和營運" 

渠務署回應提問 (6月 2日) 

 

第 2 部分： 望后石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 

 

1) 根據渠務署就問題 2 之回覆，聚脲塗層保護膜的剝落情況，可能是與望后石污水處

理廠除了接收屯門一帶經污水系統收集的污水，也設有接收由槽車運載的污水和糞

便及廢水的收集設施有關，因此須處理的污水特質可能有別於其他污水處理廠。請

問在設計階段，署方、相關顧問及承辦商，是否已知悉要處理非一般的污水？ 如

是，為何在設計階段未有作出相關的要求及測試？ 

 

署方回應： 

 

工程團隊於規劃工程合約前已在該類污水及糞便廢物裏抽取樣本化驗，並在工程合

約條文中列明須要處理污水的特性，要求承辦商須在設計階段時用作考慮。根據過

往經驗及研究結果顯示，聚脲塗層保護膜能有效抵擋酸性物質的侵蝕，採用的防護

膜在署方其他污水設施也曾應用，效果大致理想。於望后石污水處理廠發生保護膜

剝落事件後，工程團隊經初步調查，認為問題有可能是源於污水中含有一些不常見

的另類物質所導致。署方已委聘一所本地大學進行進一步研究損蝕原因，並檢討新

替代修補用塗層的狀況及表現。該研究預計可於今年 11月完成。 

 

 

 

2)  根據問題 4之回覆，如承辦商 A未能按合約時限完成缺漏修正工作，署方會延遲發

放工程項目保留金；如承辦商 A 在指令下仍未能在合理時限完成缺漏修正工作，

署方最終可委任其他承辦商完成工作，並向其追討所涉費用。請問署方曾否實際行

使過有關權力？如有，請提供相關詳情。 

 

署方回應： 

 

就承辦商 A的缺漏修正工作，工程團隊一直有監察其進度，期間曾指令承辦商 A提

供足夠資源及加快速度，而及後相關缺漏修正工作進度亦已見改善。署方已就承辦

商 A未能按合約時限完成缺漏修正工作問題，已經適當地記錄和反映於當時的季度

表現評核報告，以及停止發放工程項目保留金，直至所有缺漏修正工作完成，以保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渠務署署長的回覆，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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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署方如須找其他承辦商進行餘下的缺漏修正工作，仍有工程項目保留金作為所涉

及的保證費用。 

 

考慮到部分的缺漏修正工作須要配合污水廠的運作作出調整才能進行，以減少對廠

房運作的影響和維持污水處理服務，工程團隊認為讓承辦商 A 於 2015 年 11 月(即

合約訂明限期的 6 個月後)完成所有缺漏修正工作的安排，相比另覓其他承辦商進

行餘下的缺漏修正工作，是較為可取。因此，署方未有行使權力委任其他承辦商完

成相關餘下的缺漏修正工作。 

 

 


